
行政处罚决定书
汕环陆丰罚字〔2025〕29号

当事人名称：陆丰市德袆农业专业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余演冲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441581MA54AC4Q5Q

住所：陆丰市陂洋镇双坑管区五家寮村牛牯岭山北侧

一、环境违法事实与证据
2025年6月16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执法检查时，你单位正在养殖作业。你单位主要从事生猪养殖，占地面积约9亩，场内建有猪舍5栋，在养肉猪约2000头，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主要为养殖废水，产生的养殖废水通过场内水渠汇总后排向沉淀池，再经场内的固液分离机分离，分离后的废水排入场内的沼气池进行发酵，发酵后的废水经场内的2个氧化塘氧化，氧化后的废水再排入处理池进行加药处理，处理后排入植物稳定塘，稳定塘内的水被周边农户用于农田灌溉。检查时发现你单位处理池存在破损，有废水沿着破损的缺口溢出至未硬底化的地面，最后流入植物稳定塘，

综上，你单位存在自行建设的配套设施不合格的违法行为，违反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未建设污染防治配套设施、自行建设的配套设施不合格，或者未委托他人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规定。

2025年7月14日，我局对你单位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汕环陆丰责改字〔2025〕27号），责令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改正上述违法行为。2025年8月20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整改情况进行后巡查，现场你单位正在养殖作业，此前破损的处理池已经拆除，对污染物处理工艺进行升级改造，产生的猪粪便及清洗废水通过场内水渠汇总后经干湿分离，分离后的废水排入沼气池进行发酵，发酵后经氧化池、曝气池、过滤坝处理后排入生态净化池，最终生态池的水用于灌溉自家果林。

2025年9月15日，我局向你单位送达了《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汕环陆丰罚告字〔2025〕29号），告知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依法有权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等权利和期限。你单位在我局告知的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申请。
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有：

（一）2025年6月16日你单位法定代表人余演冲提供的陆丰市德袆农业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余演冲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证明你单位是适格的环境违法主体。

（二）2025年6月16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现场执法检查照片；2025年6月16日对你单位法定代表人余演冲的《调查询问笔录》；2025年8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汕尾市生态环境局案件调查报告》等证据证明涉案主体环境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正当。

（三）2025年6月16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现场执法检查照片；2025年6月16日对你单位法定代表人余演冲的《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你单位法定代表人余演冲知悉存在自行建设的配套设施不合格的情况并予以确认属实。
（四）2025年7月7日我局作出的《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汕环陆丰责改字〔2025〕27号）、2025年7月14日你单位法定代表人余演冲签收《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的送达回证等证据证明我局对你单位违法行为予以责令改正，程序正当。

（五）2025年9月10日作出的《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汕环陆丰罚告字〔2025〕29号）；2025年9月15日你单位法定代表人余演冲签收《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送达回证等证据证明我局已履行行政处罚陈述申辩权利告知程序，处罚程序正当。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建设污染防治配套设施或者自行建设的配套设施不合格，也未委托他人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即投入生产、使用，或者建设的污染防治配套设施未正常运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参照《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一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第十二条第三项“针对《裁量权规定》中已列明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进行全面调查取证并确定罚款幅度区间后，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可按照以下标准确定最终罚款数额：（三）只规定最高罚款数额没有规定最低罚款数额的，从轻处罚一般按最高罚款数额的20%确定，一般处罚按最高罚款数额的50%确定；只规定最低罚款数额没有规定最高罚款数额的，从重处罚一般按最低罚款数额的5倍确定；一般处罚按最低罚款数额的2倍确定。”的裁量规定，鉴于你单位积极按要求完成整改，我局决定对你单位自行建设的配套设施不合格的违法行为从轻处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处罚款人民币2万元（大写：贰万元）。

三、申请复议或者提出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汕尾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海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海丰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汕尾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9月25日



